走 读 申 请 审 批 表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所在院系
	
	班级
	
	现住宿舍及铺号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本人：
	父母：
	其他：

	申请理由
	

	
	                             申请人签字：          

	家长意见
	                               家长签字：          

	住宿地址
	
	联系电话
	

	班主任
意见 
	       班主任签字：          
	辅导员
意见
	辅导员签字：         

	院系意见
	（注明是否同意走读，原安排宿舍是否保留）
                        负责人签字：          （院系盖章）

	学生处    审批意见
	                       负责人签字：          （学生处盖章）


（1） 本表一式三份，院系、学生处各留存一份，涉及住宿费的第三份交财务处。每学年开学第一个月办理；

（2） 走读涉及学生安全，必须由学生本人和家长亲自来校办理；各院系要从严控制、严格把关，辅导员要向学生本人及家长明确走读的安全注意事项。

